
民乐县银行业保险业金融机构
服务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绩效评价办法（试行）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国家和省上关于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部署要求，进一步加强财政金融协同，深化“财政+金融”模式，充分调动银行业保险业金融机构服务地方、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积极性，切实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以高质量金融服务助力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评价对象
民乐县驻县银行业、保险业金融机构，当年新引进开业的银行和保险机构不纳入评价范围。
二、评价原则
（一）坚持政策导向，突出重点领域。立足全县功能定位，聚焦金融“五篇大文章”，对银行业保险业金融机构落实宏观政策、服务实体经济、支持重点项目建设、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等进行综合评价。
（二）加强激励引导，促进经济发展。充分发挥绩效评价的“指挥棒”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投放、优化保险服务、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三）科学合理评价，体现公平公正。坚持数据为基、实事求是，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乐监管支局、国家税务总局民乐县税务局及相关部门提供的统计数据、纳税数据及日常监管情况为依据，确保评价公开、公平、公正。
（四）实行量化测评，确保简便管用。坚持量化评价为主，年度考核与季度评价相结合，设置8个单项考核指标进行量化测评，实行百分制考核，确保绩效评价简便有效，结果可用。
三、评价指标及分值
根据银行业、保险业不同特点，分类设置评价指标。根据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量化评价需要，设置贷款增速、存贷比、贷款净增额、贷款余额、“两项净收入”（利息净收入、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增速、支持重点项目和中小微企业情况、金融服务质效、履行社会责任情况等8项评价指标。根据保险业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量化评价需要，设置保费收入同比增速、税收贡献度、县域经济发展贡献度、保险服务群众满意度、财政工作配合度、日常工作等6项评价指标
评价实行百分制，分年度考核与季度评价相结合，其中前三季度每季度评价占20%，第四季度为年度评价占40%。综合评价得分=一季度评价得分*20%+二季度评价得分*20%+三季度评价得分*20%+年度评价得分乘40%。
四、评价内容及赋分办法
根据银行业保险业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量化评价需要，分类设置评价指标。
（一）银行业金融机构
主要评价贷款增速、存贷比、贷款净增额、贷款余额、两项净收入增速、支持重点项目和中小微企业情况、金融服务质效、履行社会责任等8项指标。
1.贷款增速（15分）。主要评价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同比增速情况，期末贷款同比增速达到期内全县GDP增速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得10分，每高于GDP增速一个百分点加1分，最高加5分；每低于GDP增速一个百分点减1分，最多减10分。（该指标由县财政局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乐监管支局数据评价打分）
2.存贷比（12分）。主要评价银行业金融机构期末存贷比情况，存贷比达到75%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得6分，每提高3个百分点加1分，最高加6分，每降低3个百分点减1分，最多减6分。（该指标由县财政局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乐监管支局数据评价打分）
3.贷款净增额（10分）。主要评价银行业金融机构期末贷款余额较年初净增额，贷款净增额最高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得10分，贷款净增额为正的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分值以此为基准，按所占比重计分，贷款净增值为负的不得分。（该指标由县财政局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乐监管支局数据评价打分）
4.贷款余额（10分）。主要评价各银行业金融机构期末贷款余额，贷款余额最高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得满分，其他银行分值以满分银行指标为基准，按所占比重计分。（该指标由县财政局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乐监管支局数据评价打分）
5.“两项净收入”增速（18分）。主要评价银行业金融机构期内利息净收入、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增长情况，“两项净收入”指标基础得分10分，增速每高于期内全县GDP增速一个百分点加1.5分，最高加8分；每低于期内全县GDP增速一个百分点减1分，最多减10分。（该指标由县财政局根据各银行报送数据评价打分）
6.支持重点项目和中小微企业情况（20分）。主要评价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全县重点项目及企业信贷支持情况。
（1）支持重点项目情况（10分）。重点项目认定以县发改部门提供的省市、县列重点项目清单为准。由县财政局根据银行业金融机构统计报送数据评价评分，期内重点项目发放贷款金额最高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得10分，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分值以此为基准，按所占比重计分。
（2）支持中小微企业情况（10分）。中小微企业划分标准参考《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的通知》（国统字[2017]213号）有关规定。由县财政局根据金融监管部门统计数据评价评分。期末银行业金融机构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增速达到全县水平得5分，增速每高于全县水平一个百分点加0.5分，最多加5分；增速每低于全县水平一个百分点减0.5分，最多减5分。（该指标由县财政局根据各银行报送数据评价打分）
7.金融服务质效（10分）。主要评价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在金融服务质量、金融产品创新、财政金融协同等方面的情况。该指标由县财政局根据人民银行张掖市中心支行、政法、宣传、信访、金融监管局民乐支局等部门反馈情况进行打分。
（1）产品创新与服务优化。在创新抵质押担保模式、丰富金融产品、简化信贷流程、提升金融服务、降低融资成本、实施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等方面形成典型经验做法并被市级及以上媒体宣传报道，每项加1分，最高3分；
（2）财政金融协同情况。财政金融协同情况评价，由县财政局根据银行业金融机构落实金融工作分析调度机制、财政金融联席会议制度情况，以及政银企对接成效、金融数据和信息报送、配合完成财政工作等实际情况进行评价打分最高得5分；
（3）风险维稳情况。支持企业发展不存在抽贷、断贷现象，在维稳、舆情、重大风险、金融稳定等方面未发现问题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得2分。经核实，存在以上有关问题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得分。
8.履行社会责任（5分）。主要评价银行业金融机构纳税、定点帮扶、公益活动、惠民服务体系建设、金融政策宣传等情况。由县（该指标由财政局会同税务、民政、金融监管等部门进行评价打分，最高得5分）
（二）保险业金融机构
主要评价保费收入增速、县域经济发展贡献度、税收贡献度、保险服务群众满意度、财政工作配合度、日常工作等6项指标。（该指标由县财政局根据张掖市保险业协会统计数据评价打分）
1.保费收入同比增速（40分）。主要评价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规模及同比增长情况，实行规模占比+增速双向计分，兼顾体量贡献与发展活力。
基础分（规模分）10分：考核期内，保费收入总量排名全县第一位的保险公司得满分，排名第二、三位的公司依次递减2分，排名第四位及以后的得5分。
加分项（增速分）30分：以保费收入同比增速为基准，同比增速达到10%（含）以上得满分30分；增速达到8%-10%得25分；增速达到6%-8%得20分；增速达到3%-6%得15分；增速达到1%-3%得10分；负增长的不得分。（该指标由县财政局根据张掖市保险业协会统计数据评价打分）
2.税收贡献度（20分）。主要评价各保险公司纳税情况。
根据各保险公司在民乐县纳税额进行排名，最高的公司得满分。其他公司分值以满分公司指标为基准，按占满分公司指标比重计分。（该指标由县财政局根据税务部门提供的纳税情况排名进行打分）
3.县域经济发展贡献度（15分）。主要评价各保险公司理赔赔付率情况。赔付率最高的保险公司得满分，其他公司分值以满分公司指标为基准，按占满分公司指标比重计分。（该指标由县财政局根据张掖市保险业协会统计数据评价打分）
4.保险服务群众满意度（15分）。主要评价各保险公司保险服务群众满意度情况。全年无任何举报、信访等事宜的公司得满分，出现一起上述情况案例扣5分。（该指标由县财政局根据金融监管局、政法、宣传、信访等部门反馈情况进行打分）
5.财政工作配合度（5分）。主要评价各保险公司配合财政部门完成有关业务情况。由财政局根据实际工作中各保险公司配合完成财政工作、结算业务等情况进行量化打分。（该指标由县财政局根据日常掌握情况评价打分）
6.日常工作（5分）。主要评价各保险公司在县域经济参与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参加会议、金融数据报送、优化营商环境等工作配合情况。（该指标由县财政局根据日常掌握情况及相关部门反馈情况进行打分）
五、评价组织实施
评价工作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由县财政局牵头组织，金融监管局、县税务局、县发改局等相关部门配合实施。
评价实行“月通报、季排名、年评价”制度。年度评价于次年1月20日前完成。县财政局将评价结果反馈各金融机构，各机构如有异议，可在收到结果后5个工作日内向县财政局提出书面核查申请，县财政局进行核查并反馈。
六、评价结果运用
（一）政府性资源调配。依据年度综合评价或单项、多项评价结果，对住房维修基金、社保基金、农民工资保证金、取暖费、各类财政性资金购买的保险业务等政府性资源进行调配。由财政局牵头，会同行业主管部门起草政府性资源调配意见，报县委、县政府研究审定。对解决县委、县政府重大事项、重点需求、急切难题等方面作出特殊贡献的银行、保险机构，采取“一事一议”，经县委、县政府批准后，予以政府性资源调配。
（二）财政性资源调配。依据年度综合评价或单项、多项评价结果，对财政资金存放、预算单位账户、工资代发账户等财政性资源进行调配。由财政局负责起草财政性资源调配意见，报县委、县政府研究审定。
（三）表扬奖励及后位约谈。
表扬奖励：对年度评价排名前三位的银行机构、年度评价排名前三位的财险公司、年度评价排名第一位的寿险公司，优先推荐至县委、县政府，对其进行通报表扬（如授予经济贡献奖、先进个人、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同时向其上级行或监管机构致函予以表扬。
后位约谈：对年度评价排名后三位的银行、保险公司，由县政府对其主要负责同志进行约谈，并向其上级行及银行监管机构致函反映情况。
七、附则
（一）本办法实施后，《民乐县驻县银行业保险业金融机构服务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激励暂行办法》同时废止。
（二）本办法由民乐县财政局负责解释。
（三）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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